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23 號 6 樓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27,936,728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 

           表決權者 142,27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44,428,250 股之 62.88％。 

出席董事：張恩傑、丁惠敏、達爾科技國際 B.V.公司代表人-黃文昭 

列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會計師、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劉韋廷律師 

主    席：張恩傑                                     記    錄：黃美君 

一、 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民國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民國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說明。(略)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

暨合併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世宗會計師、黃秀椿會計師查

核簽證竣事。 

        二、上述表冊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相關表冊請

附件三、附件四及附件一。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9.99%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 28,403,700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140,242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27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27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2,001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2,001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 28,405,728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112,700,664 元，並加計期初未分配餘額新

台幣 31,057,729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1,270,066 元及提列股東權益

減項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544,123 元，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131,944,204

元。 

股票代碼：3675 

 



       二、本年度擬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2 元，分配金額為新台幣 88,856,500 元，其分配

情形如後附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9.99%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 28,403,700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140,242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27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27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2,001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2,001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 28,405,728 權。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107 年 11 月 26 日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相關規範，擬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9.99%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 28,403,700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140,242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27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27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2,001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2,001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 28,405,728 權。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    會：經主席徵詢無臨時動議後，主席宣佈議畢散會。 

 

  

                            會議主席：張恩傑 

                         

                            記    錄：黃美君 

 



【附件ㄧ】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七年全球經濟雖受中美貿易戰影響，與往年相較處於一個更不穩定之狀態，

但德微公司仍以永續經營發展、並為股東創造最大獲利之做為工作目標與承諾；德微

公司在一○七年度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因開啟了垂直整合之元年；自第三季起，德

微公司入股晶圓廠亞昕科技，憑藉德微公司之優化管理與訂單整合、進而帶動規模經

濟，同時受惠於亞昕科技原先具備之車用晶片相關技術與車廠認證，必能發揮一加一

大於二之綜效，帶動公司跨足中、高階車用二極體領域；實現車用二極體在台灣一條

龍生產之優勢與品質管控。一○七年度相關營運成果及未來之營運展望報告如下： 

(一)營業概況

德微公司一○七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1,508,500仟元，較前一年度營收成長

9.94%，合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139,181仟元較前一年減少14.79%。本年度營業利益降

低之原因，主要係自第三季開始合併亞昕科技之財報所致。另為使深坑廠與蘆竹廠共

同發揮最佳生產效率，德微公司於第四季啟動遷廠計畫並如期完成產線定位、運轉與

取得桃園市主管機關通過環評許可及蘆竹廠工廠登記證，整體遷廠成本對於第四季之

營業毛利率影響約3%，預期明年起隨著遷廠動作逐步完成，可望回復正常水準。 

年度 

項目 
106年度 107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1,372,083 1,508,500 136,417 9.94 

營業利益 163,341 139,181 (24,160) -14.79

稅後淨利 133,344 115,315 (18,029) -13.52

淨利歸屬 

母公司業主 
133,344 112,701 (20,643) -15.48

(二)預算執行情形

德微公司一○七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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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6年度 107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5.41 41.48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73.81 180.65 

獲利 

能力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21 7.2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19 10.78 

占實收資 

本比率(%) 

營業利益 36.77 31.33 

稅前純益 36.12 33.01 

純益率(%) 9.72 7.64 

每股盈餘(元) 3.00 2.54 

(四)研究發展狀況

德微公司一○六年度及一○七年度合併研發費用分別為33,196仟元及42,928仟元，

佔各期營收比重分別為2.4%及 2.8%，主要係因應德微公司建置自動化封裝產線而持續

投入之研發活動、及合併亞昕科技所致。 

現階段德微公司之研發工作方向為，持續優化製程工法、開發新產品、擴大產能之

彈性運用、與提升自動化生產製程比率；對於亞昕科技之晶圓廠產能提升，亦為未來將

多加著墨之處，期以客戶之需求為核心，以因應科技環境之不確定因素與快速變化。  

(五)未來之營運展望

展望未來，德微公司持審慎樂觀之態度。儘管全球半導體成長動能趨緩，但應仍有

3%  ~ 4%之成長幅度，在於 IoT物聯網發展、車用電子以及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東南亞)

的需求增加，預估都將成為穩定貢獻德微公司營收基礎之重要來源。 

最後，感謝我們的員工、客戶、供應商及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持續給予德微公司

最大之支持與鼓勵，謹致上最誠摯之謝意。 

董事長：張恩傑 總經理:張恩傑 會計主管:徐沛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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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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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會計師查核報告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勤業最信
lbγ,ilj；＇；盼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73台北市f函，'iliQiH:仁跆100且�2ot實

Deloitte & Touche 
20F, Taipei Nan Shan Plaza 
No. 1 00, Songren Rd., 
x,ny1 Dist .. Taipei 11073, Taiwan 

Tel汁886 (2) 2725-9988 
Fax:+886﹛2）峙。51-6888
www.delo1tte.com.tw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 ， 暨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 、 個，膛

權益變動表 、 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 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條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 足以九當表達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 ， 暨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靜、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設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 。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 ， 與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

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過切之查核證據 ，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條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 ， 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

務報告整體及形成章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8-

【附件三】



茲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

敘明如下：

存貨之備抵評價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營運需求致備貨金額增加，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帳列存貨金額為新台幣 208,020 仟元，較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存貨金頌

增加新台幣 47,590 仟元， 而相關存貨是否存有減損之情事， 影響財務報表甚

娃 ， 存貨之減損棒、依管理階層所官丁政策及估計執行， 涉及較多之人為判斷 ，

是以列為關鍵查核事頃 。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該事項如下：

1. 針對與存貨評價之相關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進行了解與評估 ， 並測試該

等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情況 。

2. 觀察年度存貨盤點 ，暸解實體存貨之呆滯及損壞情形 ， 進一步確認是否

提列相對之存貨跌價損失 。

3. 就用以評價之存貨庫齡報表及存貨淨變現價位報表進行測試，包含驗證

其報表完墊性 、 報表邏輯 、 淨變現價值 ， 並重新計算驗證相關報表之正

確性 。 同時參照以往年度實際發生之減損損失及期後期間有無此等減損

情事 ， 進行回溯性測試。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你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九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告 ， 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 ， 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 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德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 、 相關事項之揭露 ， 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 除

非管理階層意圈清算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

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 ， 你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符合理確信 ， 並出具查核報告。 合理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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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高度確信 ， 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 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堂核峙 ， 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 。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通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 。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 偽造 、 故意遺漏 、 不安

聲明或偷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 ， 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 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 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 作出結論 。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

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 貝1J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注

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 ， 或於該等揭露條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 。 本會計師之結論像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 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

5. 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 、 結構及內容 ， 以及個

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

6. 對於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通切之查

核詮掠 ， 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 本會計師負責查核素件之指導 、

監督及執行 ， 並負責形成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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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 ， 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 ， 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色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 ， 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條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 ， 決定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07 年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頃 。 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

等事項 ，除非法令不九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 ， 本會計師

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頃 ，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

-i ／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1002812 3 號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bf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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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條企業合併財務報告聲明書

本公司 107 年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依 「 關條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條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餘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闖

靜、企業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

司令併財務報告之公司均相同 ， 且關你企業合併財務報告所應揭露相關資訊

於前揭母子公司令併財務報告中均已揭露 ，是不再另行編製關靜、企業合併財

務報告 。

特此聲明

司阱睛
里闊的4
宣間根

公司名稱：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 恩 傑 i軍閥
︱『IUUII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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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itte. 

會計師畫核報告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章核意見

勤業最信
M/JY,i,!位盼合會﹔︱帥，J；務所
11073台北『1，計較l,.Wl仁i'/1 IOOl.:tt2。他

Dcloitle & Touche 
20F, Ta1pe1 Nan Shan Pla1a 
No 1 00, Sangren Rd . 
X1ny1 Dist., Ta1pe1 1 I 073, Taiwan 

Tel :•886 (2) 2725 9988 
Fax:• 886 (2) 4051 6888 
www.delo1uc.corn.tw 

德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 合併現金流量表 ， 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挂（包括重

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 土問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條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 、 國際會計準貝1J、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九當表達德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 暨民

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

直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你依照會計師查桔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 。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 ， 與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

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過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

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靜、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 ，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氏圈 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該等事項已於

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慮 ， 本會計師並不對

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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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關

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存貨之備抵評價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因營運需求致備貨金額增加，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帳列存貨金額為新台幣 260,072 仟元，較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

之存貨金額增加新台幣 94,995 仟元，而相關存貨是否存有減損之情事，影響

財務報表甚鐘，存貨之減損侏依管理階層所訂政策及估計執行，涉及 較多之

人為判斷，是以列為關鍵查核事頃 。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該事項如下：

1. 針對與存貨評價之相關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進行了解與評估，並測試核

等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情況 。

2. 觀察年度存貨盤點 ， 暸解實體存貨之呆滯及損壞情形， 進一步確認是否

提列相對之存貨跌價損失 。

3. 就用以評價之存貨庫齡報表及存貨淨變現價值報表進行測試， 包含驗證

其報表完整性 、 報表邏輯 、 淨變現，價值，並重新計算驗詮相關報表之正

確性。 同時參照以往年度實際發生之減損損失及期後期間有無此等減損

情事，進行回溯性測試。

企業併購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7 年 7 月收購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

取得 60.11%之股權，收購價金為新台幣 193,860 仟元 ，對 107 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你屬重大交易事頃 ，且收購過程中對於所取得有形及無形資產及所承擔

負債之辨認與衡量涉及管理階層之判斷及估計，是以列為關鍵查核事頃 。

本會計師於奎核中因應該事項如下：

1. 對於公司併購交易之相關作業程序a 內部控制進行了解，並且評估站等

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情況， 。

2. 測試管理階層是否依照IFRS 3之規定辨認及衡量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

負債。

3. 就管理階層因評價所需而委任之外部獨立評價人員，評估其專業資歷 、

過任能力及獨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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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託內部財務顧問專家協助評估外部獨立評價人員所出具之評價及收購

價格分攤報告 ， 測試評價方法及其所建立模型之適當性與模型計算之正

確性。

其他事項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7 及 106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徘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你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國際會計準則 、 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 ， 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 ， 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 ， 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德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 、 相關事項之揭露 ， 以及繼續經學會計基礎

之採用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 ， 棒、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 ， 並出具查核報告。 合理確信

你高度確信 ， 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詮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峙， 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過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奎核意見之基礎。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偽造 、 故意遺漏 、 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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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或諭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解， 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

效性表示意見 。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 ？ 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 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

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 作出結論 。 本會計師若認為

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 或於該等揭露你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 。 本會計師之結論你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奎核詮據為

基礎 。 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

5. 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 、 結構及內容， 以及合

併財務報告是否九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過切之查核證據， 以對合併

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 、 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頃 ， 色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 ， 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 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僻、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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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民國 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 。 本會計師於查核

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頃 ，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 或在極罕見情況

下 ，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 ，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

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

秀

才

黃
收

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10028123 號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步， 華 民 國 108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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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餘額 31,057,729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12,700,664 

加(減)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1,270,066) 

   提列股東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544,123) 

可供分配盈餘 131,944,20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約 2 元 ) 88,856,5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43,087,704 

  董事長：張恩傑 總經理:張恩傑 會計主管:徐沛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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